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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温州改革宗教会关于惩戒周大卫  温克胜 
葛晓洁三位犯罪会友的通告》 

 

温州改革宗教会的各位会友，教会界的各位朋友： 

本教会牧师周大卫（本名周国坚，下同）、教师温克胜、

会友葛晓洁等三人，在本教会期间，违反《圣经》教导，分

别犯有违反圣职人员操守，醉酒、殴打、恐吓妻子；搅扰教

会、作假见证混淆是非，阻碍教会纪律合法执行；攻击牧者、

拒不悔改等大罪。且在惩戒执行当天晚上撰写不法文章，放

于现在被其不法掌控的温州改革宗教会网站，攻击本教会牧

师林晓华，非法实施所谓惩戒，称光为暗、称黑为白，意图

蒙蔽、欺骗舆论导向，以达到其不法翻案的目的。为维护福

音真理，维护本教会正常秩序和纪律施行，避免、清除教会

界因犯罪者的恶行造成混乱和一切谣言、诽谤之声。现将本

教会林晓华牧师本着《圣经》所做出的合法惩戒及相关事由

的真实情形向各位通报，以正视听。 

 

附件：1.温州改革宗教会就此事所发出的 2份正式公函 

2.周大卫被惩戒后私下向温州改革宗教会会友发 

出的、其用以混淆视听的署名文章《周大卫被惩戒

的事实经过》一文	
	 	 	 	 3.温州改革宗教会陈承卫弟兄对周大卫诡辩之驳斥 

        4.周大卫、温克胜被合法撤职惩戒后对林晓华牧师 

非法实施的所谓教会惩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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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 

温州改革宗教会关于惩戒周大卫牧师的公函 
 
      （对周大卫第一次所实施之惩戒公函） 

 

亲爱的各位温州改革宗教会的会友，愿父神将基督里的一切

福分都赐给你们！ 

 

身为教会的牧师，我在这里很沉重地向各位报告并宣布

本教会的牧师周大卫（周国坚）所犯严重的罪：醉酒、争吵、

殴打妻子，惊动左右邻舍，在妻子、儿女、邻舍、教会面前，

都犯了大罪，亏负了作为一位监督（牧师）的职分。提摩太

前书 3:1-5: 

“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这话是可信

的。作监督的，必须无可指责，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

制，自守，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；不因酒滋事，

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；好好管理自己的

家，······。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上

帝的教会呢？提多书 1:7：“监督既是上帝的管家，必须无可

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不义之

财。”林前 5：11“若有称为弟兄······醉酒的······这

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连吃饭都不可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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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教会之多特教会法规第七十七条： 

“此外，当处以停职或者撤职的大罪，主要是：······醉

酒，殴打争吵，······简言之，所有这些罪行和严重

过犯，是世人都不耻于的恶棍所为，教会里无论谁犯了，都

要让他考虑被绝罚的问题。” 

惩戒详细内容： 

自去年以来他（周大卫）就有醉酒和夫妻打架之事（根

据他妻子的见证），前段时间他因跟妻子互相打架，我按照

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圣经原则私底下找他谈并暂时停止他的圣

工，也劝他悔改，并要与妻子和好，我当时劝他要停止圣工

时，他非常不愿意，甚至说提摩太前书 3 章 3 节中说“做监

督的不可打人”不是指夫妻之间的打架，我说你这次是必须

停止圣工的，因为你又醉酒又打人这件事已经影响到你的邻

居和教会的会友了，他被私下停止圣工之后恼羞成怒，要与

妻子闹离婚（有周大卫自己发来的信息为证）。我们多人私

下劝他，他就是不听，说自己心已决，说自己心已冷到底，

无法容忍这样的女人了并且非常不恰当的以箴言２１：9和２

５：２４节来支持自己必须要离婚，并写好离婚协议书要求

妻子第二天十点到民政局签字离婚，后来他妻子为维护家庭

的缘故并听她姐姐的劝告，愿意回到山上与丈夫和好，此事

我得知本来也很高兴，但８月１０日早上周牧师还打电话给

我，说自己这次必须以闹离婚的方式吓唬妻子和好，还说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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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的妻子必须要用这种方法，我在当天晚上私底下以微信发

信息劝他，告诉他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，并且基督徒不应该

用这种方式处理事情，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有罪，也根本

没有要悔改的意识！ 

本来此事我想私下解决，只要他悔改就可以了，但从头

到尾他根本没有悔改的意识，所以我认为此事不能再私下解

决，必须按圣经原则带两三个人同去劝他，因此我 8月 11 日

晚上带着柯新华弟兄，沈中尧弟兄，还有渠鹏一起去他家对

他进行劝戒，但他也没有一点要悔改的意识，并且态度非常

恶劣赶我们走，因此今天我要按教会负予我的权柄，在会众

面前宣布：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停止并撤除周大卫（周国坚）

牧师在本教会牧师的职分，并停止他领圣餐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温州改革宗教会林晓华牧师 

2016 年 8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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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函 2 

 

温州改革宗教会公函 

（对周大卫第二次，对温克胜、葛晓洁第一次 

所实施之惩戒公函） 
	

温州改革宗的各位会友： 

    根据 2016 年 8 月 24 日周大卫、葛晓洁给本教会各会友

的一封信中提及之内容，本教会回应及决议如下： 

本教会原牧师周大卫于 2016 年 7月底和妻子葛晓洁发生

争吵并引发肢体冲突。此事后被本教会牧师林晓华知晓。当

时与葛晓洁同住一处，且在本教会聚会的女性朋友渠鹏亦知

道此事。林晓华牧师于是就此事进行了解，私下对当时还是

本教会的牧师周大卫进行劝诫，并为着帮助、造就他，维护

教会名声暂停了其圣工。周大卫因此宣称要与其妻子葛晓洁

离婚，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。后来，其妻子在家人劝告下返

回周大卫住处表示愿意和好，但事情并未因此结束。8 月 10

日早上，周大卫致电林晓华牧师，在交谈中提到自己这次以

“闹离婚”的方式来“吓唬妻子与其和好”的做法是对的，

并称“这样的妻子必须用这种方法。”林晓华牧师向其指出这

样的做法心态是不对的，但周大卫并未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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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犯下的罪，且以言语强辩，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。林晓华

牧师劝诫无效，故此，2016 年 8 月 11 晚上，本教会林晓华牧

师带着柯新华弟兄和沈中尧弟兄，及未盟约会友渠鹏一起到

周大卫家对他进行劝诫，但他毫无悔改之意。并在交谈期间

将我们赶走。因此于 2016 年 8 月 14 主日时，在温州改革宗

教会的会友范围内宣布了对周大卫的惩戒决定。（此处参照：

温州改革宗教会关于惩戒周大卫牧师的公函） 

公函宣布后，周大卫并未就此问题作出正面、积极的响

应，依然顽梗地认为吓唬一下自己的妻子是有必要的，是好

的，可以使双方在婚姻上有约束。他认为自己所受处罚过重，

并且恶意地说这是被林晓华牧师陷害的，更说：林晓华牧师

已经失去了牧师的尊荣与权威。其对他所实施的撤除牧师职

分的惩戒也是不合法的。并将此类言论在会友当中散布，意

图混淆视听为自己脱罪。同时，本教会教师温克胜也在私下

同多位会友联系，认为教会对周大卫所实施惩戒决定不公，

造成了教会的混乱，也使不少人受到迷惑。 

本教会为维护福音的纯正，帮助犯罪的会友认识到自己

的问题，并反驳称非为是，称暗为光的一切谣言，以正视听。

深盼各位会友本着《圣经》真理予以查验，并支持教会为维

护基督教会的圣洁、公义，并主耶稣的尊荣所做的处置。 

事实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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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教会惩戒周大卫一案是合圣经，并合法的。根据《多

特法规》第七十二条：“人犯的所有这些罪行都具有公开性，

或者因为藐视教会的劝勉而变得具有公开性”，第七十三条：

“如果有人固执地拒绝堂会的劝勉，若有人犯公开的、严重

的罪，要暂停领主的圣餐。如果他被多次劝勉而一直禁止领

圣餐后仍无悔改的迹象，堂会最终要处以绝罚，即开除教籍，

这合乎根据上帝的圣言而指定的本《教会法规》。”因此，根

据《教会法规》的规定，教会中任何人若有醉酒、行暴力、

殴打争吵等行为，无论谁犯了，都要考虑对其实施绝罚。 

依据《教会法规》第七十七条：“此外，当处以停职或者

撤职的大罪，主要是：传假道或异端，公开分裂教会，公开

亵渎，玩忽职守，自取圣职，作假见证，犯奸淫，通奸、偷

盗，行暴力，醉酒，殴打争吵，贪不义之财，简言之，所有

这些罪行和严重过犯，是世人都不耻于的恶棍所为，教会里

无论谁犯了，都要让他考虑被绝罚的问题。” 

2. 若有疑问者，我要请问各位教会会友，周大卫醉酒、

打妻子算不算严重的罪？ 根据周大卫妻子的见证，周大卫先

前就已经有醉酒的情况，并伴随与妻子的争吵和肢体冲突，

这些事已经在参加聚会的朋友以及本教会会友面前公开了，

难道不应该停止其圣职吗？ 

3. 请问各位会友，周大卫公开拒称林晓华牧师为牧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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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不是犯大罪吗？按照《教会法规》的规定，犯以上罪者，

应该给予开除教籍的处理。林晓华牧师只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

并教会法规下达了撤除周大卫牧师职分，停止圣餐的惩戒。

在 8月 14 日所发出的公函中并未出现“将其逐出教会”含义

的字样。周大卫做为会友，不仅没有看到这是教会的牧师、

自己的同工在造就、试图努力地挽回自己。反而认为对自己

被立即的撤职是对自己处理过重，称林晓华牧师是在陷害他，

混淆视听。并以林晓华牧师违法作出惩戒，已经失去做为牧

师的尊荣为由，拒绝称其为牧师。据此，周大卫已公开违反

第五条诫命的教导，这是明显违法乱纪的行为！ 

4. 周大卫认为，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，应给他一

个较长的处理时间才是，对他被立即撤职认为是不合法的。 

本教会法规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是提到“信徒所犯的罪，并且

是暗地里犯，所以整个过程要按照《马太福音》十八章的三

个步骤加以处理。”但是，周大卫当时身为牧师，犯罪又是公

开，且严重的；因此不能根据本教会法规《多特法规》第六

十八条至七十四条所说的或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的三步骤加

以适用。反而要根据《教会法规》第七十六条来处理，因为

此处是针对教会的圣职人员的犯罪所做的规定。其内容如下： 

第七十六条： 

如果牧师、长老或者执事公开犯了大罪，有辱教会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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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当受国法制裁，这时，根据所在教会的堂会和临近教会的

宣判，长老与执事当立刻撤职，牧师停职。他们是否完全革

职，由区会作出决定。 

圣职人员因为他们的身份性质，其带有公开性的犯罪若

不悔改对教会往往具有着更大的伤害性，所以在处理圣职人

员的犯罪一事上，必须要立即作出处理。本教会这样做合乎

圣经教导的惩戒原则，且是为着教会的益处考虑。 

周大卫身为牧师所犯之罪的事实，符合上述法规。因教

会法规已有明确的规定，不容质疑。 

5. 再者，请问各位会友，周大卫以离婚恐吓妻子算不算

是大罪？周大卫以离婚为要挟恐吓自己的妻子，意图靠这样

的手段强逼妻子与他和好。这难道不是在以一种犯罪的方式

恶待自己的妻子吗？这样做明显犯了丈夫不该犯的罪。 

6. 根据《圣经》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对于家庭中出现的问题

和矛盾，应当本着《圣经》真理，与自己的妻子彼此警戒和

劝勉，彼此认罪、悔改才是。而周大卫自己却希望用离婚相

要挟这种不合乎圣经的犯罪方法来使自己的妻子顺服、和好，

并一直认为这样是有必要的，是好的。其言行就证明，他不

相信《圣经》所教导的原则，认为靠着自己的方法才是更为

有效的。他坚持不认自己的罪，还以夫妻间吵架是难免的为

由拒绝面对自己的问题。这难道不是一种顽梗，一种对福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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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排斥和不信吗？难道不该被惩戒吗？ 

况且，周大卫醉酒与殴打妻子之事，绝非一般夫妻普通

的小口角，也绝非单一事件，而是身为一位丈夫的周大卫，

长久以来在家庭经济上因他好大喜功，刚愎自用的处事作风，

造成了他现今难以解决的财务上的缺口，并且官司缠身，四

处向人借贷，因酒滋事。这是众所皆知的事。周大卫的这种

行径，有哪个基督徒会认同呢？ 他的言行岂是一位教会的牧

师该有的处世之道？他可以继续在这种任意妄为的罪中服事

神，作信徒的榜样吗？这岂是教会会友的福份吗？ 

7. 请问各位会友，周大卫的傲慢，连教会的会友私下对

他的劝诫都被他赶出来，算不算严重的罪呢？他是个祷告的

人吗？而他以抵挡的态度来面对，公然地拒绝会友的劝诫，

态度恶劣，强赶牧师、弟兄离开，这难道不是公开抵挡信徒

按福音原则的劝勉吗？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严重的犯罪吗？ 

自主后 2016 年 8 月 14 日在本教会宣布周大卫被惩戒一

事，至今周大卫本人没有真实的悔改，反而一直为自己找借

口，一直怪别人，从不怪自己，证明他心胸狭窄，容不下别

人的意见。这可以从他写信件给本教会会友的信，否定本教

会对他根据《圣经》和《多特法规》合法的惩戒一事清楚看

到。 

周大卫犯罪并且不悔改是铁的事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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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做为本教会原牧师，本应以谦卑的态度接受教会牧师

对自己所做出的惩戒，以真诚的悔改来造就自己的家人、身

边的会友。这才是他重获尊荣和谅解的应该有的做法。但令

人痛心的是，其在被惩戒后却私下在会友当中散布言论，为

自己脱罪。其这种做法不仅会使爱他的人更加忧伤，会使一

些不坚固、不明真相的人产生疑惑、甚至跌倒，也会导致教

会的名声因此受损，使知道这件事的人因其对待罪的这种负

面、顽梗的态度而轻看信仰，使主名受辱。 

另外，本教会教师温克胜，在教会处理周大卫犯罪一事

过程中，没有善尽自己做为教师的职分，维护教会本着《圣

经》所做出的惩戒决定，反而于教会下达惩戒公函后，私下

与多位会友联系，散布抵挡教会决定的言论，伙同周大卫一

同犯罪。且在被本教会教师及多位会友劝诫后仍然不悔改，

并继续犯罪，认为“上帝的愤怒会因此倾倒在这些维护教会

正确惩戒决定的人身上”，认为这是“站在罪人的道路上”，

更要求林晓华牧师就惩戒周大卫一事公开认罪、悔改并接受

惩戒（教会有其于本月 26 日所写的《对〈温克胜教师私下劝

诫书〉一文的回复》及《写给林晓华牧师的公开信》这两篇

署名文章为证），公开抵挡、藐视对自己的劝诫，妄称上帝的

名。据此，按照《圣经》，应当对其予以惩戒。 

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，本教会特此宣布：既然周大卫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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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世人所不容许的大罪，并且毫无悔改之意。本人按教会赋

予的权柄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他们做出以下处理： 

1.开除周大卫的教籍，逐出教会。其在担任本教会牧师期

间按着《圣经》所做出的施洗和惩戒，依然有效。 

2.撤除温克胜的教师职分，停止圣餐。 

3.关于葛晓洁。温克胜先前在 8 月 14 日于会众前给我的

建议是：要一同停止葛晓洁领圣餐，教师温克胜说夫妻之间

闹成这样的状况，双方都有责任。当时我给出的意见是：考

虑到各方面原因，决定先不停她圣餐，希望她能悔改，相信

她经过此事，以后会吸取教训！但自从此事之后，根本没有

看见她有悔改的表现，反而伙同丈夫一起作假见证，混淆视

听，称暗为光，羞辱主名。 

我现今要使用教会赋予我的权柄，并奉我主耶稣基督的

名宣布，停止葛晓洁领圣餐。   

最后，我恳请大家为他们的悔改祷告，以此为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改革宗教会  林晓华牧师 

主后 2016 年 8 月 26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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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周大卫被惩戒的事实经过 
 

（此为周大卫诡辩之署名文章） 

 
温州改革宗教会各位会友： 

    2016 年 8 月 11 日林晓华（我为什么不以牧师的职份称呼

他，下面我会解释），突然带着温州改革宗教会沈中尧、柯新

华、以及非盟约会友渠鹏对温州改革宗教会原牧师周大卫进

行劝惩，次日就打电话给温州改革宗教会各个信徒，说原牧

师周大卫已经被惩诫驱逐出教会。 

周大卫、葛晓洁夫妇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下午向林晓华提

出公开向教会会友认罪，承认自己在婚姻上缺乏见证，夫妻

吵架动手，恳求弟兄姊妹原谅。林晓华说：“我们已经决定了，

没有必要认罪”。8月 14 日主日下午，林晓华宣读惩诫书内容

是周大卫犯有醉酒、殴打、吵闹、用离婚恐吓妻子。被林晓

华罢免了牧师职份处以绝罚。林晓华绝罚一位牧师只用了一

天的时间，因此被处罚人周大卫就此案作出书面回复。 

1、决定处理周大卫惩诫会议的无效性 

林晓华对周大卫惩诫的会议，温州改革宗教会里没有一个

人参加，马太福音 18 章 20 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



— 14 — 
	

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。加尔文牧师在《基

督教要义》台北加尔文出版社第一版 992-993 页说到：“即教

会会议没有奉基督名聚会，基督就不在他们中间”。因为他们

的会议没有尊基督为教会元首，而把基督的权柄夺去，把自

己当作基督。神也将这人，视为不配得祭司的尊荣或权威。

林晓华这么作显然已经失去了牧师的尊荣与权威。这也是我

为什么不再称他为牧师的原因。 

2、惩诫程序的非法 

    林晓华对周大卫牧师的惩诫只用了一天的时间，2016 年

8 月 11 日带着三人过来劝勉，第二天就决定绝罚了，教会所

有的信徒都知道了。8 月 14 日主日就公布惩诫书，内容是绝

罚周大卫牧师。按照教会法规三步骤，警告、责备、在全会

众面前不指名的祷告，以及在会众面前公开的为周大卫祷告，

这一切什么都没有作。根据马太福音 18 章 15-17 节【倘若你

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

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

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

定准，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

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】。多特法规第七十七条，温州改革宗教

会法规第七十四条。【在施行绝罚之前，该人的顽固行为要在

堂会公诸于众，要向会众解释他的犯罪情况，以及对他反复

的责备，已经中止他领受圣餐，和其他劝勉情况。要鼓励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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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向他说话，为他祷告。这种劝勉有三个步骤：第一步，劝

勉，但不提该人的名字，这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的宽容。第

二步，劝勉，提到该人的名字，并附上区会的意见。第三步，

通知会堂除去该人会友资格，但已经悔改的除外；只有当他

顽固不化并得到教会的默认时，才可处以绝罚。每个步骤之

间隔多久，由堂会自己决定。】，我们也可以查考布雷克牧师

《理所当然的侍奉》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第二册第 155 页【教

会劝惩的步骤】，以及加尔文牧师论到【教会劝惩的阶段】《基

督教要义》台北加尔文出版社第一版 1050 页。林晓华的惩诫

程序完全违背圣经以及教会法规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的

教导。其行为完全是对基督王权的藐视，违背圣经教导惩诫

的目的。 

3.惩罚过重 

林晓华对周大卫牧师的惩诫只用了一天的时间，决定了

绝罚，事实周大卫就是夫妻吵架。而后，周大卫、葛晓洁夫

妇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下午向林晓华提出公开向教会会友认

罪，承认自己在婚姻上缺乏见证，夫妻吵架动手，恳求弟兄

姊妹原谅。林晓华说：“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没有必要认罪”。

根据多特法规第七十七条，温州改革宗教会法规第七十四条。

【在施行绝罚之前，劝惩到第三步，通知会堂除去该人会友

资格，但已经悔改的除外；只有当他顽固不化并得到教会的

默认时，才可处以绝罚。周大卫公开认罪，林晓华却处以绝



— 16 — 
	

罚，完全偏离圣经的原则以及教会法规，其行为之卑鄙，欲

置周大卫永无翻身的目的，昭然若揭。 

周大卫夫妻吵架事实经过 

    2016 年 7 月 28 日晚，周大卫请朋友吃饭后，回到桥下镇

延寿村山上家中，妻子葛晓洁埋怨丈夫周大卫在外乱花钱，

与丈夫争吵，妻子激动之下打了周大卫一个耳光，又拳打脚

踢。被周大卫按在床上，刚好女儿周安慈睡在床上，醒过来

看到这一幕，误以为父亲周大卫打母亲葛晓洁，第二天葛晓

洁带着女儿周安慈回到瓯北镇码道东路的家中。周安慈把这

事告诉了住在周大卫家的渠鹏，渠鹏告诉林晓华要求对周大

卫作出处理。 

林晓华对周大卫惩戒事实经过 

    2016 年 7 月 30 日晚，林晓华来到桥下镇延寿村周大卫的

居所对周大卫作出处罚，以隐密的罪隐密处理，并责令周大

卫暂时停止圣工。并告诉葛晓洁以及渠鹏不要将这事公开化。

周大卫也愿意接受处罚。 

2016 年 8 月 2 日温州改革宗教会非盟约的一位姊妹到桥

下镇延寿村周大卫家，对周大卫谈到妻子葛晓洁作的三件事，

使周大卫非常愤怒。据这位姊妹说，原先一年前，有一次周

大卫因与隔壁的一位好朋友酒喝多了，回到住处，妻子葛晓

洁责备他，与其发生口角，周大卫打了葛晓洁一个耳光。事

后第二天早上，周大卫非常后悔内疚，向妻子葛晓洁赔礼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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歉，取得了妻子葛晓洁的原谅。这件事，这位姊妹说葛晓洁

是用善意的谎言骗周大卫，事实根本没有打过葛晓洁。第二

件事是，葛晓洁对这位姊妹说过，周大卫是牧师，我就跟他

吵，我就要倒他的大霉，让他臭名远扬。第三件，这位姊妹

说，葛晓洁把这次吵架的事已经告诉她姐姐葛晓珍（三自教

会女传道人），这位姊妹说，葛晓珍打电话给她，非常气愤，

说自己的妹妹在我家这么苦，想打电话跟我理论（事实根本

没有这样）。周大卫圣工被停已经非常难过，一听这三件事越

听越生气，想想这件事都捅到三自教会去了（事实没有），个

人的名誉被遭踏了。于是写了离婚协议书，通过 QQ 发给葛晓

洁要求离婚，离婚协议内容是三个孩子都归周大卫，瓯北镇

的两个房子都属妻子葛晓洁。并约她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去街

道民政办去办手续。第二天早上九点，周大卫打电话给葛晓

洁，葛晓洁说不去，周大卫也就没有去。这些事实发生在 8

月 3 日，事实经过林晓华在当天都早已知道，有微信记录为

证。后来忽然之间重新提起，不知何故。有人说周大卫跑到

民政局在那里等葛晓洁去办离婚，以及说周大卫用离婚分担

债务来恐吓葛晓洁，并说这些事有教会非盟约会友徐素洁作

证。这都不知从何说起，周大卫也有证据证明徐素洁否认此

事实，也可以请徐素洁本着基督徒良心诚实当面作见证。 

2016 年 8 月 3 日周大卫把夫妻争吵的原委告诉了岳父、

岳母，葛晓洁遭到岳父岳母的批评。8月 5日姐姐葛晓珍也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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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了事实经过，批评了葛晓洁，开车将葛晓洁带到桥下镇延

寿村周大卫的住处，当天夫妻和好。8月 6日周大卫葛晓洁夫

妻都打电话给林晓华告诉他，我们夫妻已经和好。林晓华也

为周大卫夫妻高兴，葛晓洁问林晓华，我们需要办什么吗？

林晓华回复说，不用，你们和好了，就好了啊！ 

2016 年 8月 10 日早上周大卫打电话告诉林晓华在前个主

日，解释哥林多前书 11 章，关于妇女蒙头的问题，解释的不

妥当。并谈到我们夫妻这次和好，虽然提到离婚是不对的，

不过吓唬她一下也有必要，对我们来讲也是好的，使双方今

后在婚姻上有约束。周大卫对林晓华指出他解经错误这番话，

使林晓华恼羞成怒，耿耿于怀。 

晚上 22 点 38 分，林晓华发来微信如下：“周牧师你好！

我今天在思想你早上说的关于你跟师母的事，你说你必须这

样做吓唬她，并且说她真的很怕，我觉得你这样的思想是不

对的，其实我觉得你也要认识到这件事你是有错的，更不能

以这种方式去处理的！我不是抓住不放，我觉自己有责任这

样告诉你，希望你能谅解！ 

周大卫微信当场回复：个中情由不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，

你不会明白。 

林晓华发来微信回复：既然我不会明白你也不可存这样的

心态的，这样的说法我觉得真的很不好，我不说心里非常难

受，希望你能谅解，整件事情你就是有错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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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大卫微信当场回复：你又不在现场，怎知谁对谁错，过

去了不说了。 

林晓华发来微信回复：当然我知道师母肯定也有错的，但

你的错也是无可推诿的。 

第二天，2016 年 8 月 11 日晚，林晓华打电话给葛晓洁问

周大卫在不在家，葛晓洁说周大卫在家，林晓华吩咐葛晓洁

不要告诉周大卫说林晓华来。如果是劝惩本应该通知周大卫

夫妻二人，但林晓华为何隐瞒事实不通知，并支走了葛晓洁。

（此时，周大卫、葛晓洁夫妇已经和好一个礼拜）林晓华带

着教会弟兄沈中尧、柯新华、以及非教会盟约会友渠鹏忽然

进入周大卫家中进行劝惩，周大卫也泡茶给他们喝，并非有

人作假见证说，连门都不给他们进。林晓华劝惩的意见是，

周大卫 8 月 3 日用提出离婚的方式，吓唬自己的妻子就是不

悔改的表现，如果不接受就公开除教。周大卫认为基督徒提

离婚是不对的，虽然误信别人的话在冲动中提到离婚，但这

事让自己夫妻之间有约束，也未免不是坏事。林晓华这样的

劝惩明显违背马太福音 18 章原则的第一步，更使周大卫愤怒

的是林晓华出尔反尔，言儿无信，已经被暗中执行惩戒停止

圣工，现在又带着三人过来，要公开施行教会劝惩，况且在

周大卫夫妻已经和好一个礼拜的情况下。因此，周大卫被林

晓华的行为激怒发生争执。这三人也就误会认定了周大卫不

悔改的表现，事实他们并不知其中缘由。之后，林晓华暗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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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多人面前说沈中尧、柯新华、渠鹏这三人可作见证这次劝

惩是劝周大卫与妻子和好，以及周大卫提离婚这个观点不对

而进行劝勉。周大卫夫妻很诚恳地请沈中尧、柯新华、渠鹏

这三人在会众面前作见证，这次林晓华以及他们对周大卫的

劝惩是要求周大卫与妻子和好，还是向周大卫提离婚这个观

点不对而进行劝勉。请他们本着基督徒的良心在上帝面前说

真话。现在林晓华到处作假见证说他劝勉周大卫夫妻和好，

周大卫拒绝不与妻子和好，所以被绝罚。请沈中尧、柯新华、

渠鹏这三人在会众面前作见证本着基督徒的良心在上帝面前

说真话，那天我们夫妻是否已经和好。 

 尔后，林晓华到处打电话给各处教会弟兄，在他们面前

造谣、毁谤周大卫牧师是个花心的人，平时很爱吃花酒，欠

债，作美乐家，又殴打妻子、吵闹、醉酒、用离婚恐吓妻子，

使信徒偏听偏信，激起信徒对周大卫的怒气，并且推出权威

人士钱耀诚牧师加以坚固他的决议，声称这一切都是钱耀诚

牧师决定，而且说钱耀诚牧师说，周大卫留在教会就是祸患，

必须马上作出绝罚，如果林晓华不把周大卫赶出教会，他就

把林晓华惩戒了。这一切客观事实是否存在，只能待钱耀诚

牧师解释。周大卫至今也没有接到钱耀诚牧师的电话或信件

询问。周大卫相信钱耀诚牧师是个智慧的人，只有愚眛人是

话都信。并且，钱耀诚牧师对于多特法规惩戒的程序以及教

会惩戒的目的，是很清楚的，并且他是个讲究规规矩矩办事



— 21 — 
	

的人。钱耀诚牧师是否会这样全面指使这次的惩戒，包括停

止温州改革宗教会温克胜教师的圣工。真相尚待钱耀诚牧师

解释。 

林晓华为了毁谤周大卫达到愚民政策，吩咐信徒不可向周

大卫和温克胜教师了解情况。周大卫被惩戒以后，林晓华为

了作实周大卫的罪名，对所有信徒挨家挨户进行探访，甚至

把周大卫这些事传扬在未与我们教会盟约的教会中，并且那

天 8月 14 日主日，要向全国视频同步敬拜的信徒公开通报周

大卫被惩戒的消息。并说是钱耀诚牧师的决定，幸好此事被

温克胜教师与赵宝卫弟兄劝止。钱耀诚牧师曾教导我们说，

教会内部的丑事不可公开。他引用以色列扫罗王的死，大卫

王为他作了哀歌的例子，歌中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

上被杀！大英雄何竟死亡！不要在迦特报告，不要在亚实基

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

女子矜夸”（撒下 1:19-20）。如此可见林晓华为了达到卑鄙的

目的，使周大卫身败名裂，永无翻身的机会，故意说是钱耀

诚牧师的决定。我们不相信钱耀诚牧师连这些最基本的真理

都不明白，说明林晓华在撒谎。 

林晓华用吵闹、醉酒、殴打，用离婚恐吓妻子定周大卫的

罪，事实经过林晓华清楚吗？8 月 10 日我们的微信对话都可

以证明林晓华毫不知情，8月 11 日林晓华带沈中尧、柯新华、

渠鹏到我家劝惩，一坐下就吵起来，我们讲的一半是温州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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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也不明白我们讲什么。也没有去了解事实的真相，从此

以后林晓华就定了周大卫吵闹、醉酒、殴打，用离婚恐吓妻

子并死不悔改的罪是事实吗？夫妻吵闹林晓华没有吗？就连

钱牧师都会有夫妻吵架吧？林晓华了解是我妻子找我吵闹呢？

还是我找妻子吵闹了呢？醉酒后打了妻子一个耳光我承认，

那是一年前的事情，我也为此懊悔，向妻子道歉，林晓华过

去也知道，现在重提往事，是否我也要提提二、三年前，林

晓华还在作长老的时候跟妻子岳母吵架，林晓华妻子生气连

安息日都没有来敬拜上帝，大家都忘记了吗？林晓华丈母娘

辛辛苦苦养他三个孩子，他却不感恩，跟许多人说他很讨厌

他丈母娘，林晓华是否犯第五条诫命。林晓华妻子在小饭馆

里终日汗流满面，他却天天躲在空调房里凉快，林晓华妻子

的埋怨，信徒经常也听见啊！林晓华就用周大卫曾生气向妻

子提过离婚这个观点不对，就把他绝罚了，林晓华你的良心

真的很平安吗？如果你觉得平安你就不是上帝的仆人。通过

这几周的观察，我真的瞎了眼睛，林晓华竟然是如此卑鄙的

小人。 

综上所述，林晓华没有尊基督为教会元首，公然藐视基督

的吩咐，夸大罪名，非法惩诫教会牧师，滥用基督的权柄，

把自己当作基督。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造谣毁谤教会

牧师，欲置之死地，不准信徒追问事实真相，动用教会权柄

禁止温克胜教师说真话，为别人鸣不平。排除异己，打击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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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。其行为之卑鄙，用心之邪恶，手段之残忍，气焰之嚣张，

令人发指。其行为触犯诫命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五条、第九

条。为了维护教会教义的纯正性，以及上帝的百姓在基督里

的真福份。请弟兄姐妹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根据圣经依法责令

罢免林晓华圣职，若不悔改，驱逐出教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周大卫、葛晓洁敬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24 日 

  



— 24 — 
	

附件 3 

 

 

回周大卫前牧师的公开函 
 

（此文是温州改革宗教会陈承卫弟兄对周大卫诡辩之驳斥） 

 

尊敬的周大卫前牧师： 

你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通过 QQ 寄给我的《周大卫被惩戒

的事实经过》，我仔细阅读后，归纳你所认定的事实如下： 

1.周大卫、葛晓洁夫妇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晚发生争吵

和肢体冲突被女儿周安慈看见； 

2.2016 年 7 月 30 日晚，林晓华牧师来到桥下镇延寿村周

大卫的居所对周大卫作出处罚，以隐密的罪隐密处理，并责

令周大卫暂时停止圣工。并告诉葛晓洁以及渠鹏不要将这事

公开化。周大卫也愿意接受处罚； 

3.2016 年 8 月 2 日周大卫听说妻子在外邦人面前揭短自

己，写了离婚协议书，通过 QQ 发给葛晓洁要求离婚，离婚协

议内容是三个孩子都归周大卫，瓯北镇的两个房子都属妻子

葛晓洁。并约她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去街道民政办去办手续； 

4.2016年8月3日周大卫把夫妻争吵的原委告诉了岳父、

岳母，葛晓洁遭到岳父岳母的批评。8月 5日姐姐葛晓珍也知

道了事实经过，批评了葛晓洁，开车将葛晓洁带到桥下镇延

寿村周大卫的住处，当天夫妻和好。 

5.2016 年 8 月 10 日晚上 22 点 38 分，林晓华发来微信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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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“周牧师你好！我今天在思想你早上说的关于你跟师母

的事，你说你必须这样做吓唬她，并且说她真的很怕，我觉

得你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，其实我觉得你也要认识到这件事

你是有错的，更不能以这种方式去处理的！我不是抓住不放，

我觉自己有责任这样告诉你，希望你能谅解！ 

周大卫微信当场回复：个中情由不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

的，你不会明白。 

林晓华发来微信回复：既然我不会明白你也不可存这样的

心态的，这样的说法我觉得真的很不好，我不说心里非常难

受，希望你能谅解，整件事情你就是有错的。 

周大卫微信当场回复：你又不在现场，怎知谁对谁错，过

去了不说了。 

林晓华发来微信回复：当然我知道师母肯定也有错的，但

你的错也是无可推诿的。 

 6.2016 年 8 月 11 日晚，林晓华带着教会弟兄沈中尧、柯

新华、以及非教会盟约会友渠鹏进入周大卫家中进行劝惩，

林晓华劝惩的意见是，周大卫 8 月 3 日用提出离婚的方式，

吓唬自己的妻子就是不悔改的表现，如果不接受就公开除教。

周大卫认为基督徒提离婚是不对的，虽然误信别人的话在冲

动中提到离婚，但这事让自己夫妻之间有约束，也未免不是

坏事。 

 以上事实都是从您的陈述中归纳出来的，大多数的句子都

是照抄原文，相信任何有基本阅读能力的人都不会认为归纳

有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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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从个人感情出发，我不会忘记上帝借着你的手行过大

事，也不会忘记从你手中得到过的恩惠，但是从上帝的律法

和理性出发，我只能舍弃你的信中一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话语，

做出冷静的判断。这也是上帝呼召我从事法律援助律师工作

所给予的基本素质和要求。 

 从以上所归纳的事实和你的意见，我归纳出以下争议焦

点： 

  一、周大卫 8月 3日用提出离婚的方式，吓唬自己的妻

子是不是不悔改的表现？ 

  二、2016 年 8 月 3 日周大卫把夫妻争吵的原委告诉了岳

父、岳母，葛晓洁遭到岳父岳母的批评。8月 5日姐姐葛晓珍

也知道了事实经过，批评了葛晓洁，开车将葛晓洁带到桥下

镇延寿村周大卫的住处，当天夫妻和好是不是悔改的表现？ 

三、林晓华牧师作出惩戒程序是否合乎圣经？ 

四、周大卫前牧师是否有权柄罢免林晓华牧师的圣职？ 

现在我本着圣经，围绕这 4个争议焦点发表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周大卫写了离婚协议书，通过 QQ 发给葛晓洁要求离

婚的行为是不是不悔改。 

1.根据圣经，婚姻是盟约。以下经文严厉谴责休妻的事

情： 

[太 5:31-32]又有话说：‘人若休妻，就当给她休书。’

只是我告诉你们：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她

作淫妇了；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 

[玛拉基书 2:13-16]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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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

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你们还说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因

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。她虽是你的配偶，

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她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

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

的后裔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

妻。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：“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，

都是我所恨恶的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

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” 

周大卫写了离婚协议书，通过 QQ 发给葛晓洁要求离婚

的行为，客观上毫无疑问是休妻的行为。唯一的争议是周大

卫认为这种行为是他主观上假装的，他的证据是：结果是夫

妻和好了。 

2.这里涉及到“善意的谎言”的神学争论问题。根据圣

经，确实有两个信心的榜样，一个埃及的收生婆，一个是妓

女喇合。但是请注意：这两个人撒谎的对象是以色列（教会）

的仇敌，保护的对象是神的选民的生命。而周大卫撒谎的对

象是她的妻子，是温州改革宗教会的盟约的会友，保护的对

象是“夫妻和好”的表象。 

在教会生活中，信徒之间能不能彼此撒谎呢？对此基督

和使徒有非常明确的教训，我引用以下的经文来证明： 

[太 5:37]你们的话，是，就说是；不是，就说不是；若

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（注：或作“是从恶里出来的”）。 

[路 6:44-45]凡树木看果子，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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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

的善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；因为心

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 

[弗 4:22-27]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

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，并且

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像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

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各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

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；也不可给魔鬼

留地步。 

[罗 3:7-8]若 神的真实，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

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，我们可以作恶

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。这等人定罪是该

当的。 

[雅各书 5:12]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。不可

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誓都不可起。你们说

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 

既然婚姻是盟约，离婚的事情就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因

此使徒保罗说：“婚姻，人人都当尊重”，外邦人有假结婚、

假离婚的事情都会被视为违背社会公德遭到批评和嘲笑，教

会中“假装离婚”岂不是更是遭到圣洁的主的愤恨的罪恶？ 

3.用离婚来威胁妻子是否犯罪呢？ 

本案中的“威胁”有这样的意味：你不跟我和好的话，

我们就一同犯罪好了。犯罪的结果是，我得到三个孩子，你

一个人独守空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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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如何教导第六条诫命的呢？我不可在

心思意念、言行举止，更不可在行为上，任凭自己亲自或假

手他人作诽谤、仇恨、损伤或杀害我邻舍的事情；反倒要弃

绝一切报仇的心。我也不可伤害自己，也不可自陷于任何危

险中。是以，执政掌权者为了求阻止谋杀之事，也要佩带刀

剑等武器。 

 根据圣经和改革宗教义，周大卫以离婚威胁的办法客观

上在言行举止和行为上损伤了妻子。其本质上是彼得和保罗

都谴责的“以恶胜恶”和“作恶以成善”。 

 二、2016 年 8 月 3 日周大卫把夫妻争吵的原委告诉了岳

父、岳母，葛晓洁遭到岳父岳母的批评。8月 5日姐姐葛晓珍

也知道了事实经过，批评了葛晓洁，开车将葛晓洁带到桥下

镇延寿村周大卫的住处，当天夫妻和好是不是悔改的表现？ 

 从周大卫夫妻承认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教会的惩戒不

是他们夫妻“和好”的主要原因，使得他们“和好”的途径

有三个：（1）周大卫的离婚威胁；（2）周大卫岳父和岳母对

葛晓洁的批评；（3）葛晓洁在三自教会的姐姐葛晓珍的批评。

这三个途径都是圣经所否定的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：

“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

圣徒面前求审呢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

的人面前。” 

	难道使徒保罗只是谴责教会中弟兄告状告到外邦人那

里去，不是也谴责夫妻相争告到外邦人那里去吗？我们改革

宗天天谴责三自教会是假教会，但现在改革宗的前牧师夫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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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争，改革宗教会的惩戒不但不能让他们和好，反而必须要

闹离婚且经过假教会的女传道来调解才能和好，这样的“和

好”难道是悔改的表现吗？不，我认为这反而是羞辱真教会

的罪恶。 

三、林晓华牧师作出惩戒程序是否合乎圣经？ 

从周大卫承认的前两点事实来看，林牧师在 2016 年 7 月

30 日晚对周大卫作出处罚，以隐密的罪隐密处理，并责令周

大卫暂时停止圣工，是没有异议的。 

 有异议的是第二次惩戒，也就是 2016 年 8 月 11 林牧师

劝惩的意见是，周大卫 8 月 3 日用提出离婚的方式，吓唬自

己的妻子就是不悔改的表现，如果不接受就公开除教。周大

卫认为基督徒提离婚是不对的，虽然误信别人的话在冲动中

提到离婚，但这事让自己夫妻之间有约束，也未免不是坏事。 

作为温州改革宗教会的盟约会友，我自己是在 2016 年 8

月 14日主日后的第二天才接到林牧师电话通知我已经开除周

大卫的牧师职分，宣布暂时停止圣餐，并没有宣布逐出教会。  

至于周大卫引用马太福音 18 章 15-17 节，我是这样理解

的：葛晓洁在 2016 年 7 月 28 日埋怨丈夫周大卫在外乱花钱

的时候，已经进入了“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

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”的步骤；第二天葛

晓洁带着女儿周安慈回到瓯北镇码道东路的家中，周安慈把

这事告诉了住在周大卫家的渠鹏，渠鹏告诉林晓华要求对周

大卫作出处理，是越过了“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

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，”的步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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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过这个步骤的责任不在周安慈，也不在渠鹏，而在于葛晓

洁。 

根据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第 85 问的教导：若有宣称为基

督徒的人，继续在其教义或实践上，言行前后不一致，虽经多

次主内的劝戒仍不悔改，便要向教会或教会委派之负责人告发

这人的错误和罪行，若这人还是不听劝戒，便要由教会或教会

委派之负责人禁止这人领圣餐；借此把这人摒除于基督徒的教

会之外，上帝自己也把这人摒除于基督的国度之外；但若这人

答应并表现出真正的悔改，便可重新接纳这人，作为基督和他

教会的肢体。	

根据周大卫夫妇陈述的事实，林牧师介入本案的时候，

已经进入了“向教会或教会委派之负责人告发这人的错误和

罪行”的阶段，因为林牧师当时是教会唯一的负责人。林牧

师两次对周大卫进行了劝惩，是补充了被越过的“他若不听，

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

都可定准”的阶段。第一次劝惩表面上听从了，但事实上没

有悔改，才导致了用离婚来威胁，而第二次劝惩又没有被接

受。因此最终进入了“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

吏一样”的阶段。林牧师宣布对周大卫停止圣餐是完全符合

圣经，也符合改革宗的教义的，因此是合法有效的。 

至于对周大卫的惩罚是否过重呢？哪怕对普通的会友，

这样的惩罚也并不过重。路加福音 12：47-48 说：“仆人知

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

受责打；惟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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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”周大卫

作为温州改革宗教会的前牧师，曾经拥有上帝赐给的极大的

恩赐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假若林牧师对周大卫前牧师做出了

很重的惩罚，我认为也是无可非议的。当先知宣布对以利、

大卫的刑罚的时候，以利、大卫有抱怨刑罚过重吗？只有愚

顽透顶的该隐在被逐出教会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抱怨！ 

四、周大卫夫妇是否有权柄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众会友责

令罢免林牧师的圣职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以下几点：	

1.周大卫前牧师在夫妻相争闹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，

已经失去了牧师、长老和执事的资格，因为圣经要求：监督

（牧师、长老）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、不

暴躁、不因酒滋事、不打人、不贪无义之财（提 1:7）；监督

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

（提前 3:7）。作执事的也是如此：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

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（提前 3:8），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

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（提前 3:12）。 

2.周大卫在承认自己有罪，接受了暂时停止圣工的惩戒

的时候，已经失去了解经和解释运用教会法规的权柄，绝不

可以自认为对圣经的解释、对教会法规的理解比林牧师更高

明，虽然我们甚至包括林牧师在内都曾经从周大卫前牧师那

里受教过，但我们更应相信“我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”（诗

篇 16:2），若不是主曾经开恩赐给周大卫前牧师权柄和智慧，

他就不能教导我们什么，温州改革宗教会在暂停周大卫领圣

餐的时候，“借此把这人摒除于基督徒的教会之外，上帝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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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把这人摒除于基督的国度之外（海德堡要理问答第 85 问）；”

被摒除于基督国度之外的人或许还保留良心的自然之光和一

些头脑的知识，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属灵的亮光和权柄呢？ 

	 	 	 	 	 3. 提前 5:19 教导我们：控告长老的呈子，非有两三个

见证就不要收。众所周知，林晓华牧师是经前周大卫牧师提

名，众会友详细考察后由前周大卫牧师正式按立的。拥有两

位牧师曾经是主赐给温州改革宗教会会友的很大的福气。但

因着我们的不配，主借着周大卫前牧师的跌倒使我们现在只

剩下了一位改革宗牧师，这是已经足够令我们无比忧伤哀痛

的事。从爱教会的立场出发，任何一位真正的信徒都不愿意

再失去林牧师。虽然感情如此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事实、

良心和圣经来分析周大卫对林晓华牧师的控告的动机、证据

和合法性： 

动机方面：因受惩戒不满而提出控告； 

证据方面：提出控告的周大卫夫妇一个已经被惩戒，另

一个也在面临受惩戒，无法做见证人。 

 合法性：在教会只有林晓华牧师而无其他长老的情况下，

谁来执行教会纪律？要林牧师自己主持对自己的指控的调查

和执行惩戒吗？假若林牧师宣布对自己的惩戒，辞掉自己的

圣职，周大卫前牧师就自动恢复牧师职务吗？根据前面的分

析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合法且不合理的事。因此控告林牧

师其实等于要解散温州改革宗教会，然后众会友要么在没有

牧师的情况下像全国各地其他没有教会的改革宗信仰学习者

那样苦苦等候，要么就要加入其他教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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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我认为周大卫夫妇在公开信上承认的事实上

已经定了自己的罪，而他对林晓华牧师提出指控是不能成立

的，且是拆毁我们温州改革宗教会的大罪。 

我本来可以不写这封信，因为我没有耳闻目睹经历周大

卫前牧师被惩戒的经过。但是周大卫前牧师曾经对改革宗教

会影响很大，又写了公开信给全体会友，我觉得上帝既然呼

召我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法律工作，用理性分

析证据事实，探讨每一个行为的合法性是我经常性的工作，

因此在温州改革宗教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，我必须要

慎重考察并发表自己的意见。 

恳请周大卫我们的前牧师谦卑自己，服在上帝的威严和

权柄之下认罪悔改，不再做拆毁真教会的工作。也恳请看到

这封信的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警醒祷告，竭力追求长进，

或许主开恩怜悯我们，另外兴起他的仆人来，使我们教会再

次拥有两位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长老和牧师！ 

	

	

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温州改革宗教会盟约会友  陈承卫弟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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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
《温州改革宗教会关于惩戒林晓华牧师的公函》 

 
（此文乃是在本教会执行惩戒的当天晚上，周大卫于现在被

其不法掌控的温州改革宗教会网站，以教会所谓牧师、教师

名义发布、并由温克胜联署的非法惩戒公函，在主日公开抵

挡福音，拒不悔改，公开羞辱主名及教会名声。） 

 

亲爱的温州改革宗教会的会友，愿父神将基督里的一切

福份都赐给你们！ 

    林晓华身为温州改革宗教会牧师，对教会的惩戒程序不

按照《马太福音 18：15-20 节》，公然违背《多特法规》第七

十七条也就是温州改革宗教会教会法规第七十四条，非法惩

戒，把夫妻吵架，定为连世人都不齿的恶棍行为，作出绝罚。

一口二舌，作假见证陷害教会牧师夫妻。排除异己，挟私报

复，无故撤除温克胜教师职分，并停止圣餐。歧视自己的岳

母，犯第五条诫命，夫妻吵闹，不尽丈夫的本分，分门结党，

分裂教会，是基督的仇敌。 

    林晓华牧师你已经触犯第一条诫命、第二条诫命、第五

条诫命、第九条诫命，我们多次劝你，不承认自己的罪，你

死不悔改，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罢免林晓华牧师的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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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，并停止林晓华的圣餐。限定你三个月内认罪悔改，否则

驱逐出教会。  

 

 

 

温州改革宗教会周大卫牧师以及温克胜教师  

2016 年 8 月 28 日 

 


